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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簡介 

自民國 90 年起小三通開放後，往來金門與廈門之旅客人

數屢創新高，108 年旅客量已達 196 萬人次，既有客運中心不

敷使用，大型旅客服務中心實有興建之必要。 

縣府期望透過水頭港區的整體開發，達成建設優質港埠營

運環境，營造港埠永續發展，帶動民間企業參與金門地區投資，

實現國際級客運與觀光休閒港口與兩岸免稅經濟貿易特區的

願景。 

 

 
圖一、既有旅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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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設計內容 

新建之水頭港服務中心基地位於已填海造陸完成之新生

地上，基地面積約 112,332m
2
，建築面積約 17,925m

2
，總樓地板

面積 35,947m
2
，主建築為四樓配置之旅客服務中心，另為利出

入動線流暢及停車便利，另建置車行引道、岸間廊道及停車場

等。 

 
圖二、新建旅客服務中心位置圖 

本案於 109 年 7 月 21 日重新辦理招標作業，歷經三次公

開招標，於 109 年 11 月 15 日召開採購評選會議，109 年 11 月

26 日以最有利標方式評選出承攬廠商永青營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契約金額 28 億 7,174 萬餘元，工期 1,310.5 日曆天，於

110 年 2 月 23 日開工，預定完工期限為 113 年 9月 25 日。 

工程內容說明如下： 

(一)旅客服務中心： 

量體設計為四層樓，屋頂外觀造型以金門特有天際線

燕尾飛簷，並結合特有海灘軍事防禦工事軌條砦作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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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結構意象，各樓層之空間配置如下說明： 

 一樓樓地板面積 15,016m
2
，主要空間配置為旅客入境

檢疫、身份資料驗證、行李檢查等。 

 二樓樓地板面積 8,301m
2
，主要空間配置為駐在單位辦

公區及旅客洽公區域，並設有聯合辦公區以方便服務

旅客。 

 三樓樓地板面積 12,346m
2
，主要空間配置為出境旅客

檢疫、行李檢查、身分驗證、出境船票販售等。 

 四樓樓地板面積 205m
2
，主要空間配置為 VTC 辦公室及

海事應變中心等。 

另於一樓及三樓出入境部分空間規劃商業區，除提供

免稅商品外，亦規劃設置推廣金門在地特產及文創藝品等

空間，除可擴大旅客服務範圍，亦可將旅客中心作為推廣

金門本地商品之前進基地。 

 

 
圖三、海側向完成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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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陸側向完成模擬圖 

(二)車行引道： 

旅客服務中心南側銜接 30M 新闢之 1-1 號計畫道路，

為便利出境旅客通行，建置車行引道銜接計畫道路，載送

旅客之車輛可直接上到旅客中心三樓出境層後，臨停下車

直接進入三樓出境大廳，免去從一樓進入再搭乘手扶梯上

至三樓之不便。 

(三)岸間廊道： 

作為銜接 S1~S3 浮動碼頭與旅客服務中心間之重要連

通樞紐，透過出入境不同樓層將旅客適當分流，減少出入

境混流之可能，提升疏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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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陸橋引道模擬圖 

 

 
圖六、岸間廊道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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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車場： 

整體規劃汽車、機車及遊覽車等旅客停車及接駁空間，

計配置汽車 433 格位(含無障礙 12 位)，機車 151 格位(含無

障礙 4 位)及遊覽車 30 格位。 

(五)預期效益： 

1.提供總樓地板 35,947m
2
面積，旅客容納量高峰期每小時雙

向可容納 2,800 人次，年旅客量可容納 350 萬人次，成為

具備國際級航廈水準之現代化旅客服務中心，提昇旅運服

務品質。並提升金門縣國家門戶的國際形象，打造金門與

國際運輸接軌的平台，提高金門觀光休閒產業之國際曝光

率。 

2.擴大旅運市場商機，帶動民間投資者進駐開發購物、商

務、休閒等周邊產業，滿足旅運消費者多面相需求。 

3.創造多元且便捷之服務設施，提供旅客優雅舒適之出入環

境與親水空間，結合金門觀光旅遊資源，奠定吸引國際旅

客進出之發展基礎。 

4.落實綠色內涵之節能減碳設計理念，樹立現代化綠色港口

之新典範。 

5.爭取大陸及國際客輪航線設點靠泊，並發展觀光遊憩船基

地，配合營運發展港埠商圈，營造港埠永續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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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來源 

本工程係依據「臺灣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11-

115 年)-金門港埠建設計畫」內之子案辦理，工程原決標金額

為 28 億 0,840 萬 0,000 元，第一次變更設計後追加減帳至 28

億 3,990 萬 1,247 元，第二次變更設計後工程經費追加減帳至

28 億 7,174 萬 7,522 元，全案經費由交通部航港局辦理補助總

經費 80%。 

 

 
圖七、開工時基地現場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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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工團隊介紹 

本工程主辦機關為金門縣港務處；專案管理廠商為誠蓄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設計監造廠商為姜樂靜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承攬廠商由三家廠商共同承攬，依工作範圍分別為: 土建

工程由永青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機電工程由協磁機電

工程有限公司負責，冷凍空調工程則由順晟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 

 

 
圖八、本案組織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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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工現況說明 

本工程契約原訂總工期為 1,050 日曆天，第一次變更設追

加 150 日曆天，第二次變更設計後工期追加 74日曆天，第三次

工期展延 36.5 天，合計總工期為 1,310.5 日曆天，預定竣工日

期為 113 年 9 月 25 日。截至 112 年 4 月 9 日止，預定進度為

35.79%，實際進度為 37.27%，進度超前 1.48%。 

(一)預算執行情形： 

本工程經費依據契約規定為承攬廠商得每月估驗計價

請款一次，工程預付款為 5億元整，工程開工迄今，承攬廠

商已辦理 24 次請款，總估驗計價請款金額為 7 億 9,609 萬

9,013，累計預付款扣回 6,620 萬 4,166 元，估驗計價請款

進度為 27.95%，第 25 次估驗計價請款刻正辦理審查中。 

(二)各主要施工作業說明如下： 

1.旅客服務中心： 

1~3 樓樓版已全部完成，目前進行 3樓塔柱及橫梁施工、

邊梁邊柱鋼構吊裝及屋頂桁架鋼構加工組立。 

2.車行引道： 

目前橋體墩柱已全部完成，刻正橋梁橋面版施工。 

3.岸間廊道： 

目前岸間廊道主體鋼構已完成吊裝施工，與旅客中心連結

之三樓空橋鋼構材料已完成查驗進場，後續可立即銜接相

關工程施工進度。 

S4、S5 岸間廊道已獲交通部航港局同意納入本案工程，

刻正辦理變更設計程序中。 

4.其他項目： 

台電受電室及水箱室結構體均已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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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為管制工程進度，總共設立兩項施工目標里程碑，

第一段里程碑為 111 年 8 月 14 日前需完成主體結構物一樓樓

板，第二段里程碑則為 112 年 8 月 27 日需完成全部結構體工

程。 

實際里程碑完成進度分析：本工程已於 111 年 6月 6 日提

前達成第一段里程碑，並配合港務處執行現況查驗確認完成，

目前針對第二段里程碑全力配合施工中。 

 

 
圖九、本案各預定階段條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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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工程現況平面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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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目前工地狀況空拍圖(1) 

 

 
圖十二、目前工地狀況空拍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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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目前工地狀況空拍圖(3) 

 

 
圖十四、目前工地狀況空拍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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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議題說明 

(一)施工鋼筋 

1. 設計說明： 

本案工程考量防蝕策略，並因應臨海位置及環境，於

基樁鋼筋採用鍍鋅鋼筋及非鍍鋅鋼筋兩類，主建物上部結

構採用普通鋼筋，除了符合規範安全性及耐久性之要求，

並提升工法之經濟性，本案建築物防蝕策略如下圖所示： 

 

 

圖十五、因應臨海建築物防蝕策略(防蝕工法配置圖) 

船橋筏式基礎 

(全鍍鋅) 
主建築物 184 支基樁 

柱筋：鍍鋅至第一柱筋接續點 

樁帽：全鍍鋅 

基樁：全鍍鋅 

車行引道 76 支基樁 

柱筋：全鍍鋅 

樁帽：全鍍鋅 

基樁：無鍍鋅 

主建物上部結構

採用普通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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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工程結構設計，分別委託不同專業之結構顧問進

行建築結構設計，岸間廊道、旅客服務中心係建築結構專

長，委託建築結構專業設計(大彥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陸側引道係屬橋梁結構專長，委託土木結構專業設計(黎明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旅客服務中心基樁所處位置，其地下水位受海水潮汐

變位影響，故採鍍鋅鋼筋避免侵蝕，而上部結構則在外牆、

屋頂包覆層，屬室內結構體，其採用普通鋼筋。 

陸側引道基樁所處位置，因基樁打設高層較深，且距

離海岸較遠，故其地下水位並未受海水潮汐變位影響，故

設計考量基樁鋼筋包覆於混凝土中，並有周圍土壤之阻絕

處於穩定之環境；與上部結構(如橋台、橋面版、預力梁)

長期暴露於戶外風雨環境中，受酸性風化環境反而容易造

成鋼筋之侵蝕，故基樁鋼筋籠採用非鍍鋅鋼筋，而上部結

構採用鍍鋅鋼筋。 

2. 鋼筋工程施工檢驗： 

依據施工規範第 01330 章資料送審篇，「資料送審章

節，規定施工廠商必須提送產品及廠商資料，本工程施工

廠商所提供鋼筋製造商及經銷商資格，所提送資料完整檢

附材料銷售證明及品質文件，經監造單位及專業管理單位

審查，營業項目及資格皆符合規定。」 

依據本工程施工規範第 03210 章鋼筋篇，「資料送審章

節，規定送審資料應檢附鋼筋出場檢驗報告，其檢驗項目

應包含外觀、機械性質及化性成分及鍍鋅量檢測，試驗報

告經監造單位判定均合格並送予專業管理單位核定，相關

作業程序及試驗結果皆符合契約規定，確保本案使用之鋼

筋品質無虞。」 

依檢驗流程監造，單位須依據施工規範內容要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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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場查驗取樣送 TAF 實驗室試驗，並依據試驗結果判讀合

格後，始同意進場材料使用。 

 

 

圖十六、鋼筋工程施工檢驗流程圖 

3. 疑義說明： 

本處從開工起即嚴格督促廠商，相關材料、施工過程

皆依契約規定執行檢試驗程序，落實公共工程品質，並完

善紀錄執行過程，且歷經以下查核過程： 

(1)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及金門縣政府政風處調閱本案資料。 

(2)110年07月20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工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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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年 11 月 04 日法務部調查局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辦理現地會勘。 

(4)110 年 11 月 20 日金門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辦理工

程查核。 

(5)111 年 5 月 18 日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辦理工程查

核。 

(6)111年 9月 21日金門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辦理工程

查核。 

本案執行至今，受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查局、公

共工程委員會及本府政風處調閱本案相關文件資料，迄今

尚未接獲相關查驗單位通知不法行為。另有關民眾檢舉『本

處官網臉書之鋼筋相片呈現似有鏽蝕情形』，經 110 年 07

月 20 日公共工程委員會查核本案，比對該批鋼筋材料進場

查驗資料無鏽蝕狀況；材料現場採樣流程亦符合金門縣政

府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相關規定。（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 年 07 月 20 日工程施工查核紀錄其

他建議 6 說明）如下： 

 關於金門縣政府官網臉書之鋼筋相片呈現似有鏽蝕情

形，查照片拍攝日期約為 108 年 8 月左右，經抽查 108

年 8 月 7 日監造報表，當時施工項目為陸側引橋基樁施

工，依據設計圖說 S9-A02 材料規定為「基樁鋼筋不需

採用熱浸鍍鋅」，且經比對該批鋼筋材料進場查驗資料，

無繡蝕狀況，再經抽查監造單位 108 年 3 月 18 日、3月

25 日、4月 3日之材料設備查驗申請單，承攬廠商依工

程進度並按材料設備送管制總表提送材料及設備送審，

其中基樁鋼筋籠，監造單位依契約規範審查承攬廠商提

送之文書及實品資料，進場後依現場採樣程序，送符合



19 

TAF 規定之實驗室做試驗，均符合契約規定，專管單位

再依監造提報資料複查核定後，轉陳主辦機關備查，亦

符合金門縣政府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

表相關規定；另前承攬廠商將進場之鋼筋運離工地事宜，

經主辦機關說明有邀請前承攬廠商召會協商，該批鋼筋

材料雖有申請進場查驗及取樣，惟因前承攬廠商尚未完

成送材料實驗室試驗程序，監造單位亦無法辦理相關檢

驗及材料合格與否之判定，爰該批材料管理權仍屬前承

攬廠商之財產由其自由處分，並經該公司代表同意交由

將臺實業有認作法未牴觸契約相關規定。 

圖十七、鋼筋取樣試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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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期展延 

1. 第一次變更設計展延 150 日曆天 

(1)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 年 6 月 18 日工程管字

第 11003006531 號函所頒布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規定，

經檢討後同意承商受疫情影響展延天數 35 天及鄰標延

遲交付工區之影響天數，併同本案辦理變更設計新增基

樁補強及完整性試驗部分，經審查承商申請展延天數係

為實際施工天數，扣除與原進度網圖要徑重疊之天數後，

同意核定工期展延共計 62 日曆天。 

(2)本次變更設計因辦理工項追加減及新增工項等，其變更

工項部分屬施工要徑，或影響施工要徑，故經專管及監

造單位審查及檢討後，同意核定工期展延共計 80 日曆

天。 

(3)本工程自 110 年 2 月起至 110 年 8 月期間受天候因素影

響之部分，承商依契約第 7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申請，

經監造及專管單位審查後，同意核定展延工期共計 8日

曆天。 

2. 第二次變更設計展延 74 日曆天 

(1)本次變更設計因辦理工項追加減及新增工項等，其變更

工項部分屬施工要徑，或影響施工要徑，故經專管及監

造單位審查及檢討後，同意核定工期展延共計 40 日曆

天。 

(2)本工程自 110 年 9 月起至 111 年 5 月期間受天候因素影

響之部分，承商依契約第 7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申請，

經監造及專管單位審查後，同意核定展延工期共計 34 日

曆天。 

3. 第三次工期展延 36.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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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商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1 年 10 月 3 日工程

管字第 1110301008 號函所頒布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公共工程展延工期或停工處

理方式」第三條第(一)項第 1款略以，考量工地採人員

協力作業之配合方式且各項作業互為影響，當日無法出

工比率達 0.5 以上，展延 1日；未達 0.5 者，以該比率

2 倍計算展延日數，並逐日累加為展延工期日數之規定

辦理申請(110 年 7 月 26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止)，經

監造及專管單位審查後，同意核定工期展延共計 13 日

曆天。 

(2)本工程自 111 年 5 月起至 111 年 11 月期間受天候因素

及選舉影響之部分，承商依契約第 7 條第(三)項規定辦

理申請，經監造及專管單位審查後，同意核定展延工期

共計 11.5 日曆天。 

(3)檢討修正春節期間工期計算，依契約第 7條第(一)項第

2款規定：「農曆除夕、春節(初一~初三)免計工期」，納

入修正共計12日曆天(111年、112年及 113年各 4天)。 

(三)工程預付款及估驗計價款給付情形 

1.工程預付款： 

依工程契約第 5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1 目第(1)點規

定：「契約預付款為契約價金總額 30%，其付款條件如下：

得標廠商得於工程契約成立後 6 個月內，並辦妥履約各項

保證後，向工程主辦機關申請支付。主辦機關於廠商提供

同額預付款還款保證並保證該預付款專用於本工程後核可

撥付，撥付比例及次數需依照主辦機關年度預算編列比

例...」。 

承商於 110 年 2 月 1 日發函說明預定請領工程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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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 億 2,500 萬元整。配合本年度可用預算，本處於 110

年 2 月 2 日召開開工前協調會議，於該會議說明工程預付

款金額為 5 億元整。承商以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分公司預付款還款保證連帶保證書（保證金額 5億元整）

作為本工程預付款同額擔保。 

承商於 110 年 3 月 9 日提送預付款保證文件，本處於

110 年 3 月 16 日函請保證銀行確認保證責任，經台中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110 年 3 月 18 日回函確為

該公司所開立預付款還款保證連帶保證書，符合契約第五

條規定，於 110 年 3 月 26 日函覆廠商撥付工程預付款。 

依工程契約第 5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1 目第(4)點規

定：「預付款之扣回方式，應自估驗金額達契約價金總額

20%起至 80%止，隨估驗計價逐期依計價比例扣回。」。截

至第 24次估驗計價已累計預付款扣回 6,620 萬 4,166元。 

2.估驗計價款： 

依工程契約第 5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2 目第(1)點規

定：「廠商自開工日起，每月得申請估驗計價 1 次，送前

月完成項量，申請估驗計價 1次…」，截至第 24 次估驗計

價(112 年 2 月)，總估驗計價請款金額為 7 億 9,609 萬

9,013 元，估驗計價請款進度為 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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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辦理項目說明 

(一) BIM 資訊系統(建築資訊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本工程導入該系統進行機水電以及建築結構之整合與

碰撞檢討，BIM 主要是利用電腦資訊的物件導向觀念，依照

施工流程與設備組成，將建築物及設備有系統地拆分為數

個虛擬元件，例如柱、樑、門窗、衛浴設備等。各類的虛擬

元件除了具有 3D 外觀，同時也包含與元件的相關資料，例

如材質、規格、性能、施作工法等，可預先檢討避免各系統

於建築物內之碰撞可能性，於施工前先行修正，避免實際施

工後發生干涉衝突而必須拆除重作，目前本案已修正完成

356 項，仍持續辦理修正及後續各工程相關管控作業。 

 
圖十八、BIM 建置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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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單位溝通與協調： 

本工程總共計有海關、移民署、海岸巡防總隊、浯江輪

渡有限公司、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移民署等單位進駐，為使

本案各單位執行相關業務時可完全達到 CIQS（通關、證照、

檢疫、安全）管制，順利進行國門安檢工作，本工程已多次

且持續召開各單位協調會議並針對各單位實際業務執行順

遂要求隨時進行空間檢討與調整，務使本工程完工啟用後

可使各單位於執行勤務之效能與效益上皆能滿足任務要求。 

 
圖十九、空間檢討規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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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目前工程依預定進度執行中，且依照計畫要徑追蹤管制及

辦理相關材料設備進場查驗作業，期使材料設備供應與現場實

際施工進度可順利銜接無虞，施工團隊並將持續精進施工品質，

並持續精進建築物功能定位。未來除作為小三通之優質通關場

站，並結合交通部萬噸郵輪直靠政策，整合旅客服務中心相關區

域，提供多元服務。 

本工程完成後，不僅能執行兩岸間旅客來往服務業務，更能

兼顧國內跳島旅遊之需求，旅客容納量高峰期預計最高可達雙

向每小時 2,800 人次，預計每年可服務旅客達 350 萬人次，預

期可藉由旅客服務中心大幅提高旅運效率及旅運人次，積極帶

動金門縣整體旅遊環境，實質振興觀光產業與提供更多就業機

會，最終目標為使金門旅運及觀光產業更趨完善與茁壯。 


